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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云冈区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修改说明
	技术审查意见
	修改说明

	1、预案所有的内容应针对土壤环境污染的特点进行编制。
	1、针对土壤环境污染的特点对预案所有内容进行了调整。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2、强化风险源识别和评估内容。
	2、强化了风险源识别和评估内容，详见P8-9。

	3、进一步核实事件分级，使分级准确且符合云冈区的实际情况，根据分级情况，完善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
	3、参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晋政办发〔2020〕140号）对云冈区土壤突发环境事件进行分级，完善了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详见P12-14,P19-21

	[bookmark: OLE_LINK60][bookmark: OLE_LINK61]4、厘清应急组织机构逻辑，责权明确。
	4、厘清了应急组织机构逻辑，明确了责权，详见P24

	5、征求成员单位合理意见，落实到本预案中；补充完善附件、附图。
	5、已落实成员单位意见。补充了附件和附图，详见附件1-4，附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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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5835902]1总则
[bookmark: _Toc205835903]1.1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大同市云冈区突发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机制，规范应急处置工作，提高云冈区突发土壤环境污染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与应对处置的能力，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土壤环境污染突发事件的危害，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保护土壤环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205835904]1.2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把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作为应对突发土壤环境污染事件的首要任务，切实保护土壤环境，防治和减少土壤污染。
（2）统一领导，属地管理。加强对土壤污染应对的区域统筹领导，建立健全政府统一领导、部门配合的突发土壤环境污染应急响应机制，相关部门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3）加强预警，及时响应。积极做好突发土壤环境质量的日常监测，及时掌握土壤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加强突发土壤环境污染事件预警、预报工作，做到及时、快速和有效应对。
（4）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加强部门之间协助与合作，充分发挥公众在突发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应对工作的参与、监督作用共同做好突发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应对工作。
（5）平战结合，科学处置。积极做好应对土壤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准备，发挥专业人员作用，完善行业安全监控体系，加强应急演练，提高公众自救、互救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素质。
（6）谁主管，谁负责。对土壤突发环境事件的责任主体要明确，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进行责任追究。同时，发生事件单位的上级主管单位和监管单位应作为主要成员单位承担相应的应急工作职责。
[bookmark: _Toc205835905]1.3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24年11月1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5）《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年12月29日起实施）；
（6）《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5年6月5日起实施）；
（7）《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2011年5月1日起实施）；
（8）《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2015年3月1日起施行）；
（9）《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2012年6月1日起实施）；
（10）《山西省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24年6月7日实施）；
（11）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晋政办发〔2020〕104号）；
（12）《大同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25年4月15日实施）；
（13）《山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1月1日起实施）；
（14）《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15）《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
（16）《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8号，2021年5月1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205835906]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云冈区行政区域内因人为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土壤污染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本预案所称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件等因素，导致污染物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土壤，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土壤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本预案不适用于放射性物质或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造成的土壤污染事件，该类事件应遵循《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及《山西省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05835907]1.5 预案体系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云冈区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为《云冈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子预案，本预案是土壤环境污染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云冈区相关部门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和相关企业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与本预案相衔接，以其为依据，对相关内容进行分解和细化，共同构成云冈区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体系，是《大同市云冈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205835908]2应急组织机构
云冈区土壤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系由应急指挥部及其办公室组成。
[bookmark: _Toc205835909][bookmark: _Toc199265576]2.1指挥部
总指挥由云冈区人民政府区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分管应急工作的副区长担任，统一领导、组织和指挥应急处置工作。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办公室主任。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76][bookmark: OLE_LINK77][bookmark: OLE_LINK79][bookmark: OLE_LINK78][bookmark: OLE_LINK80][bookmark: OLE_LINK81][bookmark: OLE_LINK82][bookmark: OLE_LINK83][bookmark: OLE_LINK85][bookmark: OLE_LINK84][bookmark: OLE_LINK75][bookmark: OLE_LINK74][bookmark: OLE_LINK86][bookmark: OLE_LINK87][bookmark: OLE_LINK89][bookmark: OLE_LINK88][bookmark: OLE_LINK91][bookmark: OLE_LINK90][bookmark: OLE_LINK92][bookmark: OLE_LINK93][bookmark: OLE_LINK95][bookmark: OLE_LINK94][bookmark: OLE_LINK97][bookmark: OLE_LINK96]成员单位：区委宣传部、区应急管理局、区发改科技局、区工信局、市公安局云冈分局、区财政局、区水务局、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卫体局、区能源局、区教育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消防大队等单位有关负责人。
区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必须服从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的指挥，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开展相应工作。
区指挥部及其办公室、成员单位职责见附件1。
[bookmark: _Toc199265579][bookmark: _Toc205835910]2.2应急指挥部工作组
为便于指挥，协调应对，确保我区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工作顺利推进，区应急指挥部设立综合组、污染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医疗救援组、应急保障组、新闻宣传组、社会稳定组、调查评估组、专家组等9个工作组。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见附件2。

[bookmark: _Toc205835911]3区域概况及风险评估
[bookmark: _Toc205835912]3.1区域概况
[bookmark: _Toc205822948][bookmark: _Toc205835913]1、地理位置
大同市云冈区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市西南部，东邻平城区、云州区，西接左云县，南连怀仁市，北依新荣区，总面积737.81km2。地理坐标为北纬39°55′～40°08′，东经112°53′～113°12′，距大同市中心约12.5km。
[bookmark: _Toc205822949][bookmark: _Toc205835914]2、地形地貌
云冈区位于大同市西南部，东邻平城区、云州区，西接左云县，南连怀仁市，北依新荣区。区域地处黄土高原东缘，总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属中小起伏丘陵山区，区内被口泉断裂分成西北部和东南部，西北部为起伏较大的山区，约占总面积的64%；东南部为略有起伏的平原区，属大同盆地，约占总面积的36%。区内主要山脉有塔儿山、七峰山、武周山、红桃山，诸山相连，属阴山山脉，最高海拔1714.1m。
[bookmark: _Toc205822950][bookmark: _Toc205835915]3、气候气象
本区域属于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夏季炎热，气候干燥，风沙严重。根据大同气象台2000～2019年的资料：本区年平均气温7.6℃，极端最低气温-28.1℃，极端最高气温39.0℃。年平均降水量为372.9mm，降水量集中在6、7、8、9 四个月，占全年降雨量的74.8%，最大日降水65.4mm；多年平均蒸发量为2059.1mm，是降雨量的5.52倍；日照时数2667.7小时/年；一年中北风频率最高，为16.57%，其次是西北偏北风，频率为14.31%；年平均风速为2.7m/s，4月份平均风速最大，为3.5m/s，8月份平均风速较小，为2.2m/s，最大风速为20m/s。历年平均相对湿度为53%。历年冻土月份为11月至翌年4月，最大冻土深度为1610mm。
[bookmark: _Toc205822951][bookmark: _Toc205835916]4、地表水系
大同市云冈区境内共有河流6条，分别为御河、十里河、口泉河、甘河、于家园河和峰子涧支沟。6条河流均属于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
（1）御河：御河是桑干河一级支流，发源于内蒙古丰镇市西北部三义泉乡宋家沟村，干流全长148km，流域面积5016km2，河道纵坡3‰。流经云冈区境内干流长12.9km（西韩岭乡北村～谢店村），平均河流宽度为300米左右。
（2）十里河：十里河是御河一级支流，发源于左云县东南部，干流全长95km，流域面积1277km2，平均纵坡4.4‰。流经云冈区境内干流长38.6km（高山镇燕子山村～西韩岭乡北村村），平均河流宽度为220米左右。
（3）口泉河：口泉河是桑干河一级支流，发源于左云县五峰嘴，干流全长55km，流域面积482km2。流经云冈区境内干流长37.4km（鸦儿崖乡黑流水村～口泉乡堡子店村），流域面积350.4km2，平均河流宽度为80米左右。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4）甘河：甘河是口泉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云冈区高山镇南信庄村，干流全长29km，流域总面积181.9km2，河道平均纵坡1.6‰。流经云冈区境内干流长20km（云冈区平旺乡忻州窑村～云冈区口泉乡大路辛庄村），流域面积161.5km2，河流平均宽度为40米左右。
（5）于家园河：于家园河是鹅毛河的支流，发源于山西省怀仁县云中镇小磨村，干流全长16km，流域总面积76.6km2。流经云冈区境内干流长9.1km（口泉乡榆林村～张留庄村），流域面积52.2km2。
（6）峰子涧支沟：峰子涧支沟是十里河的支流，发源于左云县店湾镇台子山村，干流全长18km，流域总面积69.8km2。流经云冈区境内流长12.3km（高山镇窑洞村～东店湾村），流域面积56.1km2。
[bookmark: _Toc205835917][bookmark: _Toc205822953]5、人口及社会经济状况
2024年年底全区常住人口667746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588546人，农村常住人口79200人。2024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090元，同比增长4．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79元，同比增长5．0％。
[bookmark: _Toc205835918]3.2风险评估
[bookmark: _Toc205835919]3.2.1风险源识别和评估
云冈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风险源包括生产、使用、存储或释放涉及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的企业，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危险废物经营单位，集中式垃圾处理设施，加油站等。这些风险源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有：
1、危险化学品泄漏
云冈区辖区内企业在使用、贮存危险化学品时，因操作失误或管理不当导致危险化学品泄漏进入土壤造成污染。重点监管焦化、煤化、危废处置企业生产过程中，焦油、苯系物、重金属废渣因防渗层破裂或暴雨淋溶引发土壤污染；
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进入土壤造成污染；
企业油品储存设备发生破裂或运输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油类物质泄漏，随地势进入土壤中，造成土壤污染。区内加油站地下储罐老化渗漏造成石油烃污染；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如液化气、油类等）发生火灾爆炸事件时产生大量消防废液，一旦消防废液处理不当进入土壤，废液中的有毒有害或油类物质会对土壤环境造成污染。
2、废水事故排放事件
工业废水：区内化工、建材、煤炭等企业工业废水发生事故外排进入周边土壤环境，可造成周边区域土壤受到污染。
生活污水：区内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环境，可能造成对土壤环境的污染。
医疗废水：医疗机构产生的废水中含有病菌、病毒、寄生虫等对人的健康有较大危害，医疗废水事故排放时也会对土壤环境造成较大的危害。
3、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事故排放事件
固体废物分为工业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两类。工业固体废物尤其是危险废物在暂存、管理、转运或处置过程中，因人为或自然不可抗力等原因发生泄漏，使废物暴露于环境中，在雨水淋溶或水体浸泡下极易溶解出有毒有害污染物质，并随地表径流进入土壤环境中，会对土壤造成污染。
生活垃圾渗滤液随地表径流进入土壤环境中，会对土壤环境造成污染。
农村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渗滤液重金属下渗污染周边耕地。
[bookmark: _Toc205835920]3.2.2环境风险能力建设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土壤环境污染隐患排查，着力加强日常巡查、防范，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对可能引发发生土壤环境污染事件的隐患问题要及时报告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对行政区域内土壤环境风险源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并对现有的监测预警系统监测到的风险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建立环境污染监测预警机制，健全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体系。
（1）建立突发事件风险调查和评估制度，依法对各类风险点、危险源进行调查、辨识、评估、分级、登记，建立台账，定期进行检查、监控，责令有关单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按照国家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
（2）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性评估和趋势分析，制定风险分级分类标准、管理办法、具体防范措施。
（3）建立完善各乡镇街道、各部门、村、社区、重点单位等构成的网格化风险防控体系，落实风险管控措施，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风险和隐患。
（4）对重大风险点和危险源，要制定防控措施、整改方案和应急预案，同时做好监控和应急准备工作。
（5）对一些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普遍性和倾向性社会问题，要研究采取政策、法律等治本措施，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必要时，要立即向大同市政府报告，并向大同市政府有关部门、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相关地区的政府通报。
（6）制定城乡规划时应当充分考虑公共安全风险因素，符合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工作的需要，统筹安排应对突发事件所必需的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
（7）加强城乡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抓好源头治理为重点的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完善城乡医疗救治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为重点的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为重点的社会安全基础能力建设。
（8）在制定政策或处理问题时综合考虑群众诉求，执行工作时要坚持严肃认真、规范管理、依法行政的作风，提高政府预防和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能力。
[bookmark: _Toc205835921]4监测和预警
[bookmark: _Toc205835922]4.1监测
生态环境部门对土壤环境质量进行常规监测，农业、林业、国土等部门根据各自部门的监测和报告情况进行监测，涉及土壤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对周边土壤定期开展监测，开展土壤环境污染隐患排查，判定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并报区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指挥部。
[bookmark: _Toc205835923]4.2预警
[bookmark: _Toc205835924]4.2.1预警分级
根据《山西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的可能性大小、紧急程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分为四级，由高到低分别为Ⅰ级（特别严重）、Ⅱ级（严重）、Ⅲ级（较重）和Ⅳ级（一般），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同时参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34号）中关于“社会影响和敏感程度”的评估要求，对涉及学校、医院、饮用水源地等敏感区域的土壤污染事件上调一级预警。
1、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突发环境事件。
2、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51]（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因环境污染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3、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53]（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因环境污染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4、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4）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事件的；
（5）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突发环境事件。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205835925]4.2.2预警信息发布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环境监测信息或相关部门、单位的信息报告、通报，研判可能发生特、重、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时，应及时向区应急指挥部汇报，由区应急指挥部向市指挥部报告相关情况，同时通报区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环境监测信息或相关部门、单位的信息报告、通报，研判可能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时，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提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同时通报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指挥部或其授权的相关部门，及时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当面告知等方式向本行政区域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并通报可能影响到的相关地区。
[bookmark: _Toc205835926]4.2.3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云冈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视情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及时对预警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
（2）防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苗头。在涉险区域设置注意事项提示或事件危害警告标志，利用各种渠道增加宣传频次，告知公众避险和减轻危害的常识、需采取的必要的健康防护措施。
（3）应急准备。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指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应急监测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加强环境监管。
（4）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bookmark: _Toc205835927]4.2.4预警级别调整和解除
发布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的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当判定突发环境事件危险已经消除时，宣布预警解除。
[bookmark: _Toc205835928]5应急处置与救援
[bookmark: _Toc205835929]5.1信息报告与通报
[bookmark: _Toc205835930]5.1.1信息报告
（1）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采取应对措施，并立即向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和相关部门报告，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2）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接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通报或监测到相关信息后，立即进行核实，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作出初步认定，并按以下要求进行报告：
①对初步认定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事发单位30分钟内向生态环境分局口头报告，分局1小时内书面报区政府； 
②初步认定为较大及以上事件：分局30分钟内直报省生态环境厅，同时通报区应急管理局。
（3）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对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应当按照III级（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程序上报：
①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
②涉及居民聚居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区域和敏感人群的；
③涉及重金属或类金属污染的；
④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⑤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认为有必要报告的其他突发环境事件
（4）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暂时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云冈区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逐级上报，必要时可越级上报；大同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在2小时内报告省人民政府。紧急情况下，大同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可以先通过电话口头报告省人民政府，并在30分钟内报送书面信息。
（5）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件级别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变化后的级别报告信息。
报告内容包括事件发生时间、地点、单位名称、信息来源、事件类别、主要污染物种类和数量、伤亡或者经济损失的初步评估，环境敏感点受影响情况、影响范围，事件发展态势及处置情况等。
[bookmark: _Toc205835931]5.1.2信息报告分类
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初报在发现或得知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后首次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件发展情况后随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上报。
报告应采用电话报告和书面报告相结合的方式。
初报主要内容包括：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的类型、发生时间、地点、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质、人员受害情况、土壤污染面积及程度、事件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式趋向等情况。
续报主要内容包括：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数据和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情况。
处理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
[bookmark: _Toc205835932]5.1.3信息共享
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通过互联网信息监测、环境污染举报热线等多种渠道，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收集，及时掌握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情况，并通报同级相关部门。有关部门或其他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接报后，应当及时通报同级生态环境部门。应急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在土壤监测过程中获得环境污染事件信息的，应当及时向同级生态环境部门通报。
[bookmark: _Toc205835933]5.2先期处置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云冈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事发单位要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处置，防止事件扩大。当事件态势超出处理能力时，报请大同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
[bookmark: _Toc205835934]5.3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05835935]5.3.1分级响应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应急响应由低到高设定为四级、三级、二级和一级四个等级。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按照职责权限，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
5.3.1.1四级（一般）响应
初判发生一般土壤突发环境事件后，由区应急指挥部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区指挥部应立即开展以下工作：
（1）立即赶赴事发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开展应对工作；
（2）指挥部成员单位、专家组会商，分析研究事态、制订应急处置方案，部署应急处置工作；
（3）上报大同市环境应急指挥部；
（4）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主要负责人立即赶赴事发现场指导督促开展污染源调查、应急监测、应急处置等工作；
（5）必要时，区环境应急指挥部负责向市生态环境局及时人民政府提出物资、技术、设备等支援请求。
5.3.1.2三级（较大）及以上响应
发生三级（较大）及以上土壤突发环境事件，区应急指挥部及其办公室在了解事件情况的基础上，立即指令相关单位赶赴现场，展开先期应急处置。
区应急指挥部迅速汇集信息，向上级政府报告情况，包括事件等级、相应的应急响应建议，请求上级支援事项等，服从上级部门的指挥。
[bookmark: _Toc205835936]5.4应急措施
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和相关部门要对污染物进行有效处理，防止污染范围进一步扩大，造成二次污染及衍生污染。
[bookmark: _Toc205835937]5.4.1现场污染处置
（1）针对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对可能因排放污染物导致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有关企事业单位实行停运、限产、停产等措施，封闭、隔离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2）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或排放引发的突发土壤污染事件，事发单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响应，采取必要措施，第一时间采取堵漏、倒罐、关闭闸阀等措施减少或停止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或排放。
（3）清除土壤表面污染物：对于倾倒或泄露至土壤表面的污染物，采用吸附、铲除等方式收集去除，同时去除表层污染土壤。
（4）应急办公室指挥和派遣相关人员赶赴现场，按照本预案和处置规程，相互协同，密切配合，共同实施应对和紧急处置行动。同时，组织有关专家迅速对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提出应急处置方案和建议。根据事件进展情况和形势做出科学预测。全力控制事件态势，严防二次污染和次生、衍生事件发生。
（5）四级（一般）事件：污染面积＜1000㎡且为低风险物质（如石油烃），由区生态环境分局指导企业采用原位化学氧化（过硫酸钠投加量≥2%土重）。
[bookmark: _Toc205835938]5.4.2转移安置人员
（1）事发地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及事发当地的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划定现场警戒、交通管制和重点防护区域，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的方式和途径，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和可能受影响地区居民，确保生命安全。
（2）妥善做好转移人员安置工作，保障受事件影响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与必要医疗条件。
[bookmark: _Toc205835939]5.4.3应急监测
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工作由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区分局委托有资质单位负责，如果监测任务和难度超出其工作能力，可以报请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支持。加强对土壤环境重点监管单位的监测。
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时，根据土壤环境污染事件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自然、社会环境状况、地质和水文地质情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监测的布点和频次，调配应急监测设备、车辆，及时准确监测，为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土壤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及周边环境的应急监测工作。环境监测队伍迅速赶赴事件现场，进行现场的信息采集和污染监测，确定事件污染程度和原因，提出应急措施。
[bookmark: _Toc205835940]5.4.4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云冈区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通过发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移动网络等多种途径，主动、及时、客观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和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污染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需要公众配合采取的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事件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等。
[bookmark: _Toc205835941]5.4.5维护社会稳定
云冈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救灾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与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205835942]5.5响应终止
当事件条件已经排除、特征污染物质已降至事件前环境本底水平、所造成的危害基本消除时，经分析研判，符合终止条件时，由启动应急响应的人民政府终止应急响应。企业先期处置完成的，经区生态环境分局评估达标后，可申请终止响应。

[bookmark: _Toc205835943]6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196328896][bookmark: _Toc205835944]6.1 损害评估
[bookmark: 5.1调查和评估][bookmark: 5后期处置][bookmark: 5.2善后处置][bookmark: 5.3总结评估]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调查应按《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成立调查组，对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的原因、性质、责任调查处理。同时，启动响应的政府要开展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污染损害评估。
损害评估按照原环境保护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等相关规定执行。
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结论、环境影响和损失的评估结果等信息。涉密信息管理严格按照国家相应管理要求执行。
评估结论作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重建的依据。
[bookmark: _Toc205835945][bookmark: _Toc196328897]6.2事件调查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根据《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牵头，可会会同公安、交通运输、水务、农业、卫生、安全监管、林业、地震等有关部门，同时邀请应急管理、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环境监察等相关机构的有关人员，组织开展事件调查，查明事件原因和性质，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
生态环境部负责组织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事发地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视情况组织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区分局对上级的调查处理予以配合。
[bookmark: _Toc205835946][bookmark: _Toc196328898]6.3善后处置
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紧急处置后，及时开展现场清理工作，根据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的特征采取适当的方法清除和收集现场残留物，防止二次污染。制定受污染土壤的生态修复措施，及时、持续地进行土壤修复，确保土壤各物质指标达到标准值。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任。责任主体灭失或者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由区人民政府依法承担相关责任。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或者双方约定的责任人承担相关责任。土地使用权终止的，由原土地使用权人对其使用该地块期间所造成的土壤污染承担相关责任。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实行终身责任制。

[bookmark: _Toc196328899][bookmark: _Toc205835947]7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96328900][bookmark: _Toc205835948]7.1队伍保障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依托环境应急监测队伍、消防队、企业应急专业队伍、社会志愿者队伍，通过组织专业知识培训、应急演练等方式，形成我区熟悉环境应急知识、充分掌握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措施的综合环境事件应急队伍，确保环境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参与并完成应急监测、污染防控等现场处置工作。
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建立环境应急专家库，发挥专家组作用，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方案制定、污染损害评估和调查处理工作提供决策建议。
[bookmark: _Toc196328901][bookmark: _Toc205835949]7.2物资与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196328902][bookmark: _Toc205835950]云冈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制定环境应急物资储备计划，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组织应急物资的监管、生产、储存、更新、补充、调拨和紧急配送等工作。鼓励支持社会化应急物资储备。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要加强对当地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信息的动态管理。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所需经费首先由事件责任单位承担。区有关部门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需要，提出应急能力、装备建设和培训、演练等项目经费预算，报财政部门进行资金安排后执行。区财政局在年度经费预算中安排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经费，确保遇到突发环境事件及时拨付到位，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并对突发环境事件财政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和评估。
7.3通信、交通与运输保障
区政府要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确保应急期间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需要。建立和完善环境应急指挥系统，及时更新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联络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并保持24小时通信畅通。
交通、铁路等部门健全公路、铁路紧急运输保障体系，完成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人员及相关物资运输。公安部门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运送伤病员、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器材车辆优先通行。
应急交通运输保障相关责任单位要全力以赴，确保应急工作所需的物资、器材和人员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bookmark: _Toc205835951][bookmark: _Toc196328903]7.4技术保障
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要建立健全环境风险物质、应急物资、典型案例、应急预案等信息库，并实现信息共享。
区人民政府要支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和监测先进技术、装备的研发，建立科学有效的环境应急指挥技术平台，实现信息综合集成、分析处理、污染评估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有关专业监测机构应当按照应急需要加强技术保障建设，确保监测数据信息完整可靠。
[bookmark: _Toc196328905][bookmark: _Toc205835952]7.5宣传、培训和演练
定期对应急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和人民群众开展环境应急教育，普及突发环境事件预防、避险、自救、互救等常识，增强公众的防范意识提高防范能力。
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各类环境风险源单位制订落实环境应急救援及管理人员日常培训计划，提高其专业技能及应急处置能力。开展对社会应急救援志愿者的招募、组织、培训，形成专业应急队伍、企业专兼职救援队伍和社会志愿者共同参与的应急救援体系。
指挥部及各成员单位、区人民政府、重点环境风险源单位应结合实际，有计划、有重点地按照应急预案及相关专项预案，组织不同类型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加强各部门间的协同应对能力，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技能，增强实战能力。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每年至少组织一次预案演练；企业事业单位应急预案每两年至少演练一次，土壤重点监管单位（如焦化、危废企业）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专项演练。演练方案报生态环境分局备案，演练场景须覆盖“储罐泄漏-土壤扩散-居民疏散”全链条，评估报告纳入企业环保信用评价。

[bookmark: _Toc205835953]8附则
[bookmark: _Toc205835954]8.1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原则上三年修订一次。随着土壤环境污染事件应对工作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或者应急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和出现新情况，由云冈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定期对预案进行评估和修订。
云冈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每年对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名单及联系方式更新一次，成员单位名单及联系方式发生变更时，及时更新。
[bookmark: _Toc205835955]8.2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205835956]8.3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
[bookmark: _Toc205835957][bookmark: _Toc205823024][bookmark: _Toc199265624]附件1 云冈区土壤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组成及职责表
	指挥部组成
	指挥部职责

	总指挥
	云冈区人民政府区长
	①负责全区Ⅳ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决策、指挥工作。贯彻落实上级及本级党委、政府关于处置土壤突发环境事件的工作的决策部署； 
②组织指挥、指导协调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研究确定预防突发环境事件重大决策；
③审核批准发布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④组织指挥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⑤指导协调一般突发环境事件调查评估和善后处置工作；
⑥落实上级应急救援总指挥部交办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其他事项。
⑦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相关情况，配合上级部门布置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副总指挥
	分管应急工作的副区长
	

	指挥部办公室
	设在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办公室主任。
	①承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制定、修订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②组织土壤生态环境污染防范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③开展桌面推演、实兵演练等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专项训练；
④协调各方面力量参加突发环境事件救援行动；
⑤协调组织突发环境事件调查评估和善后处置工作，报告和发布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⑥指导街道乡镇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等工作。


	成员单位
	主要职责

	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
	承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负责全区土壤环境应急日常监督管理工作，配合上级生态环境部门进行较大以上土壤环境污染事件调查处理，组织一般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工作，指导和督促事发地人民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应急监测、损害评估、环境修复等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
	负责监督检查与突发环境事件有关的安全生产工作，依法监督相关企业事业单位落实各项预防措施，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协调危险化学品生产、贮运泄漏等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储备、管理和调配救援物资。

	区发改科技局
	负责全区应急储备物资管理，协调落实所属救灾物资储备动用计划和指令。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物质保障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统筹规划全区应急物质储备；协调环境应急有关项目建设；协助相关部门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包括在保证企业安全的前提下临时停产或部分停产等，以减少或停止污染物排放；协调电力、电信运营企业做好精益电力、通信等相关保障工作。

	区工信局
	组织紧急状态下重要物资生产。

	区委宣传部
	协助指挥部开展应急信息新闻发布，做好媒体记者的组织、管理和引导工作。负责组织各种新闻媒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地报道事件救援情况，正面引导新闻媒体舆论导向。

	市公安局云冈分局
	负责土壤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安全警戒、封闭隔离等工作；组织群众疏散和撤离

	区财政局
	保障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环境应急设备购置及环境应急救援等经费，做好经费使用监督检查工作。

	区水务局
	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涉及地表水和生活饮用水源的土壤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
	负责做好涉及农田、农作物、畜禽养殖的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现场及周边农作物、药用植物等污染程度调查，并提供相关检验数据资料等信息。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评估。配合做好因农业污染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和处置工作，配合开展相关生态修复。

	区自然资源局
	指导因突发土壤环境事件造成生态破坏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引发的地质灾害防治提供技术支撑。

	区住建局
	负责指导全区涉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运行安全和应急管理。会同文物主管部门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涉及全区历史文化名城（镇、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区交通局
	按规定组织协调重点物资和紧急客货运输；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参与因交通运输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负责组织通往突发环境事件现场的公路抢修；协调通往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公路的保通工作，拟订公路绕行方案。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公路及桥梁路段的环境安全风险防范工作，防止因交通事故引发的次生环境污染。

	区卫体局
	负责紧急医疗救援工作，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现场消毒、疫情监控和生活饮水卫生监督等工作。

	区能源局
	负责能源预测预警，参与能源运行调节和应急保障。承担一般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煤、电、油、气、运供应紧张状态下的紧急调度和综合协调。

	区教育局
	组织开展全区各类学校环境安全工作和学生环境应急宣传教育工作，在环境事件涉及学校和教育设施的情形下，指导学校制定师生紧急避险和疏散方案并组织实施，做好学生临时安置和教学工作。

	区市场监管管理局
	负责在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中做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区消防大队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抢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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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云冈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工作组组成及职责表
	工作组组成
	工作组机构职责

	综合组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
成员单位：区发改科技局、市公安局云冈分局、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和事发地人民政府应急机构负责人。
主要职责：
①落实指挥长、副指挥长决策方案。②收集汇总各工作组救援动态信息，制作应急救援态势图、人员配置表、通讯表。③督促各工作组填写救援日志，及时汇总各组情况，编辑救援信息，及时向指挥长报告有关情况。④完成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污染
处置组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
成员单位：区公安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林业局、区水务局、区住建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事发地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
①收集汇总相关数据，组织进行技术研判，开展事态分析，制定事件造成土壤污染处置方案并组织实施。②迅速组织切断污染源，分析污染途径，明确防止污染物扩散程序。③组织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已经造成的污染。④明确不同情况下的现场处置人员须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⑤划定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方式和途径，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至安全紧急避险场所。⑥及时向指挥长报告救援现场有关情况。⑦完成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应急
监测组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
成员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区住建局、区水务局、区林业局、区农业农村局、事发地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
①根据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种类、性质及当地气象、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②会同专家分析研判污染物扩散范围，明确监测布点和频次，做好土壤等应急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③协调有关部门参与应急监测。④完成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医疗
救援组
	牵头单位：区卫体局
成员单位：区各医疗卫生机构、区民政局、区市场监管管理局、事发地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
①组织开展伤病员医疗救治、应急心理援助。负责组织协调应急救援药品、药械的储备和调拨以及应急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并及时为事发地乡镇卫生院提供技术支持。②开展现场救护，护送伤员至医院救治。③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和建议。④统计死亡、中毒（或受伤）人数和住院治疗人数。⑤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集体中毒等。⑥完成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应急
保障组
	牵头单位：区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市公安局云冈分局、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务局、区工信局、区民政局，事发地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
①指导做好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的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②组织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及临时安置重要物资的紧急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③及时组织调运重要生活必需品，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负责现场应急处置工作人员食宿等基本生活保障。④完成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新闻
宣传组
	牵头单位：区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区融媒体等主要媒体、事发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
①根据区指挥部发布的权威信息，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新闻报道。②及时收集、整理和分析网络舆情信息，重要信息及时上报并提出新闻应急处置建议，及时澄清不实信息，积极引导舆论。③完成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社会
稳定组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云冈分局
成员单位：区交通运输局、区商务局、区交警队、事发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
①对事件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和交通疏导，保障救援道路畅通，保证救援人员装备及时到位。②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③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④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⑤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打击囤积居奇行为。⑥完成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调查
评估组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
成员单位：市公安局云冈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务局、区林业局、区卫体局、区市场监管管理局、区住建局、事发地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
①配合省、市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特别重大、重大和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负责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包括对事件原因、性质、责任等的调查处理。②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损害评估工作。③完成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专家组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
成员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务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卫体局、区应急管理局和相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
①组织各专业的专家判别环境污染事件性质和类别，确定环境污染事件级别。②分析环境污染事件发展趋势及其对人群健康或环境的影响。③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技术咨询。④研究、评估污染处置和人员撤离等工作方案。⑤对生态修复和恢复重建等提出建议。⑥完成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bookmark: _Toc205823026][bookmark: _Toc205835959]附件3 应急指挥部成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指挥部职务
	单位
	单位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指挥长
	云冈区人民政府
	4040117
	张俊杰
	

	副指挥长
	云冈区人民政府
	4040081
	韩光华
	

	指挥部办公室
	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
	4040915
	胡春林
	

	
成员
	区委宣传部
	4040686
	
	

	
	区应急管理局
	4040012
	 周喜旺 
	4040012

	
	区发改科技局
	4031115 
	杨晓伟
	18734671791

	
	区工信局
	4042158 
	王中旺
	18435138746

	
	市公安局云冈分局
	4055110 
	游双全
	13903523573

	
	区财政局
	4040216 
	 翟潇
	18635263144

	
	区水务局
	7959242
	
	

	
	区农业农村局
	4041551
	
	

	
	区自然资源局
	4508099 
	杨卓越
	13994306529

	
	区住建局
	7608566
	
	

	
	区交通局
	4506782 
	靳权
	18647448202

	
	区卫体局
	4022265
	
	

	
	区能源局
	4051660
	 刘洋 
	18222936510

	
	区教育局
	4040356 
	黄继红 
	1883250544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5331903 
	朱东虎
	15503522878

	
	区消防大队
	5337119 
	杜磊磊
	13903428567

	
	区交警五大队
	2109122
	
	

	
	西花园街道 
	4085258 
	刘文敏 
	13403646291

	
	新文街道办事处 
	4216879
	李涛 
	13934745040

	
	鸦儿崖乡人民政府
	4168377 
	解加源 
	13934788875

	
	新胜街道办事处
	4040816
	郝妙枝
	18035250425

	
	口泉乡人民政府
	4052200
	李建军
	13753283888

	
	高山镇人民政府
	3216262
	杨洁
	13835251513

	
	云武街道办事处 
	7086356
	丰云侠
	13753226567

	
	平喜街道办事处
	7959508
	王乐 
	18834072528

	
	玉龙街道办事处
	4050997
	常艳霞
	13994448328

	
	和顺街道办事处
	4055026
	乔琦
	13393526799

	
	清泉街道
	7919060
	刘军伟
	13223627392

	
	区民胜街道
	7602057
	栗志巍
	13835246932

	
	新平旺街道
	4072011
	张建国
	13663621887

	
	和旺街道办事处
	4216126
	钮豪
	18635223942

	
	老平旺街道
	4075012
	张哲军
	18603522678

	
	平泉街道办事处
	4168886
	陈建兴
	13008093238

	
	玉泉街道办事处
	4051085
	裴煜
	18835208866

	
	平盛街道办事处：
	7931388
	石建刚 
	13934793938

	
	平德街道办事处
	4051699
	曹慧峰
	18635022633

	
	平源街道
	4057313
	李治中
	18603524109

	
	云冈区云冈镇
	3208777
	赵志杰
	13934262688

	
	和瑞街道
	4055035
	陈俊斌
	13357394444

	
	云燕街道办事处
	3096001
	田佳俊
	13293927842

	
	口泉街道办事处
	4093215
	郭卫刚
	13903523646

	
	平旺乡人民政府
	4030077
	聂俊欣
	13994394852

	
	西韩岭乡
	5525356
	
	



[bookmark: _Toc205835960]附件4 云冈区土壤重点监管单位及地块名录（2025年）
	[bookmark: _Hlk205834103]序号
	行政区划（市）
	行政区划（县/区）
	重点监管单位

	1
	大同市
	云冈区
	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bookmark: _Hlk205834283]2
	大同市
	云冈区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蓬璜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行政区划（市）
	行政区划（县/区）
	重点监管地块

	1
	大同市
	云冈区
	[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65]大同市晋福能源有限公司

	2
	大同市
	云冈区
	大同煤矿集团云冈制气焦化有限公司

	3
	大同市
	云冈区
	大同青山平旺焦化有限公司

	4
	大同市
	云冈区
	大同市精谊环保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5
	大同市
	云冈区
	大同市欣远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6
	大同市
	云冈区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气厂

	7
	大同市
	云冈区
	大同市泉福钢厂

	8
	大同市
	云冈区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厂（旧址）

	9
	大同市
	云冈区
	大同市云冈区三圣纤纺织助剂有限公司

	10
	大同市
	云冈区
	大同市云冈区同辉兴旺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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